
本报 3月 7日讯 (记者 张卫
建 通讯员 李国庆 商建鹏 )

购物抽奖喜中一部智能手机，
兑奖时却被告知是裸机，没有配
件，电池不是原装，要想装备齐
全，还得另交钱。阳信县的劳女
士就遇到这样一件事。

劳女士家住阳信县劳店镇，3
月7日上午，她看到镇上一家手机
通讯店正在搞手机充值抽奖活动，

海报上写着充100元话费就有机
会抽奖，一等奖是价值699元的某
品牌智能手机一部。劳女士心想，
反正手机话费总要充，索性就给自
己的手机充了话费100元并获得
抽奖券一张。让劳女士没想到的是
自己竟然中了一等奖。

可是当劳女士兴高采烈地
兑奖时，却发现该奖品竟是一部
裸机，没有充电器等配件。于是

劳女士找到店员要配件。店员非
但没给配件，还告知该手机电池
也不是原装的，要想获得手机配
件和原装电池，需先交纳 200元
装备费。劳女士一听，觉得商家
有些不通情理。她说手机好比新
娘，配件好比嫁妆，没听说娶新
娘还收嫁妆钱的，要求商家无偿
提供手机配件和原装电池。怎奈
劳女士如何请求，商家均不予理

睬。越想越生气的劳女士直接投
诉到了当地消协分会。

受理投诉后，工作人员经调
查查明，活动的宣传海报上以及
在抽奖现场并没有讲明该手机
不含配件和原装电池。按照《山
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第
2 4 条规定“经营者以消费者购
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为条件，向
消费者提供奖品、赠品或者免费

服务，应当保证质量，不得免除
其 应 当 承 担 的 修 理 、更 换 、重
作、补足商品数量、赔偿损失以
及其他责任。”原装电池是手机
的一部分，配件是手机正常使用
的必备品。商家应该遵守诚实信
用的原则，交付给消费者一部完
整可使用的手机。经调解，商家
向消费者劳女士无偿提供了原
装电池和其他配件。

奖品是裸机，配件还要另算钱
一女士抽奖中一部手机却没有配件，经消协调解，商家无偿提供了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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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滨州

本报3月7讯(记者 张卫建
通讯员 王晓平) 邹平县的孙女
士想趁“三八”节商场搞活动买双
鞋子，结果节日五折后的价格和节
前的八折竟然差不多。

孙女士想趁“三八”节搞活动
期间买双鞋子，于是就提前一周到
商场瞅准了一双标价886元，当时
打八折708元的鞋子。考虑到节日
期间应该还有促销活动，孙女士并
没有立即购买，而是选择了等待。

3月6日，商场“三八”专场开
始，孙女士直奔看准的鞋子而来，
并且该鞋柜组标着“五折”字样。孙
女士让服务员拿了双38号鞋子，然
后就开票付钱。当营业员说要688
元时，孙女士有点懵，询问营业员
原价886元，打五折应该是443元，
怎么就成了688元？营业员称原价
是1376元，打折后688元。孙女士告
诉营业员她来过好几趟，对鞋子的
型号和价格都记下来了，同一双鞋

怎么几天的功夫原价就提了490
元。最后，孙女士在气愤之余没有
购买鞋子，并针对此行为向邹平县
消费者协会咨询。

消协工作人员接到咨询后，
就商场打折之前涨价的行为给予
了解释：有些商家搞节日促销，为
尽量赚取更多的盈利，在对商品
进行打折之前，先提高商品价格，
再加大打折力度，实际上折后价
格和平时的价格相差并不太多，
消费者得到的实惠也没有想象的
那么多，甚至反而比平时购买花
了更多的钱。

为消费者支招：节前调整价格
标签向来是商家公开的秘密。为识
破商家此伎俩，可在促销之前记下
想购买商品的型号及价格，并到相
关网站及其他商店进行价格对比，
对购买的商品价格有一定的了解，
在促销期间进行对比，做到心里有
数，就不至于无辜被“宰”。

鞋子打五折竟和八折差不多
先涨价后打折的促销伎俩，请您谨防上当

本报3月7日讯(记者 王
忠才 通讯员 田晓剑) 殴
打他人并强迫写下借条，钱未
拿到便潜逃外地。时隔一年，
2013年3月1日22时许，几名便
衣民警从天而降，正在考虑如
何逃脱的敲诈勒索在逃犯罪
嫌疑人张某一时间不知所措，
惊慌之际，一副铮亮的手铐已
经将他牢牢地铐住。

2011年10月18日，一群不法
之徒以请左某吃饭为由，拉着左
某上了车，然后拿着一个写好的
欠条让左某签字，遭到拒绝。该
伙人又设计将左某骗至惠民县
孙武办事处一胡同内，对其实施
殴打。左某还是坚决拒签，接着
又被带至惠民县一家属院内进
行殴打，抢走左某身上的400元
现金。害怕自己受到严重伤害，
左某被迫在15000元欠条上签了
字。拿着签字的欠条后，他们才
把左某送了回去。

获得自由的左某慌慌张

张地回到家，当家人看见他浑
身是伤，衣服上还有血迹，随
即报了警。此案很快被警方侦
破，除张某潜逃外，其余涉案
人员均被抓获。之后，民警曾
多次到沾化县冯家镇张某家
中，给其家人做工作，让家人
规劝他投案自首一直未果。

2013年3月1日傍晚，刑侦
大队民警得知张某将要入住
惠民县某宾馆，随即布置好周
密的抓捕计划。2013年3月1日
18时许，犯罪嫌疑人张某出现
在民警的视线内，布控工作缜
密进行。张某到案后，如实供
述了自己的犯罪行为，现被关
押在惠民县看守所。

警方认为，张某伙同他人
以暴力威胁手段抢劫他人财
物，已构成抢劫罪；其以写借
条的方法敲诈他人财物，又构
成敲诈勒索罪，但尚未占有财
物，属于犯罪未遂。等待张某
的必将是法律的严厉制裁。

男子逼迫他人写欠条

涉嫌敲诈被抓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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